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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递延收益”科目核算不征税收入

伊 虹

渊辽东学院会计学院 辽宁丹东 118001冤

一、运用“递延收益”科目核算不征税收入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

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中规定如下：淤企

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

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作为

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于不

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盂企业将符合规定条件的财政性

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 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

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

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税收入总额的财

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由于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

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为无偿取得，且政府不

享有企业的所有权，所以属于政府补助。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要求，应采用收益法中的总额法进

行会计核算，即将政府补助全额计入当期收益或递延收益。

“递延收益”科目专为核算不能一次而应分期计入当期损益的

政府补助而设置。

笔者建议利用“递延收益”科目核算政府补助的特点，在

收到不征税收入时，一律记入该科目。当不征税收入在支出形

成费用时，形成资产的，在计提折旧或摊销时，再将“递延收

益”转入“营业外收入”，金额为对应的费用和折旧或摊销金

额。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收到政府不征税收入时：借：银行存款；贷：递延收益。支

出形成费用时：借：管理费用等；贷：银行存款。同时：借：递延

收益；贷：营业外收入。

支出形成资产时：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贷：银行存

款。资产折旧或摊销时：借：管理费用；贷：累计折旧（累计摊

销）。同时：借：递延收益；贷：营业外收入。

如果企业将符合规定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记

入“递延收益”科目后，在 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

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在第六年应

转让营业外收入，会计处理为：借：递延收益；贷：营业外收入。

2. 上述做法可以有效减少纳税核算工作。按照会计准则

的规定，不能一次而应分期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先记入

“递延收益”科目，以后再按期转入“营业外收入”科目，实际上

大部分政府补助没有期限的规定，企业在收到时一般记入营

业外收入。如果上述不征税收入没有在相同年度支出形成费

用，企业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需要进行纳税调整。另外，在以

后年度，由于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而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

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也需要进行纳税调

整，对于摊销期较长的长期资产纳税调整工作会更加频繁。而

采用上述做法，收到收入时不影响损益，支出和摊销时也不影

响损益，会计处理与税法规定一致，可以不必进行纳税调整，

能有效减少纳税核算工作。

上述做法与会计规定也不矛盾。由于我国绝大部分企业

为非上市公司，其对外提供的会计资料主要是为了满足税务

征管的需要。所以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可以减少纳

税调整事项。地方政府经常会在上市公司业绩不佳的情况下，

给予一些政府补助，上市公司将所得记入“营业外收入”，可提

升公司业绩，而本文给出的做法可以避免上市公司通过政府

补助粉饰公司业绩。为了更好地反映不征税收入的核算情况，

建议企业可以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相关信息的披露。

二、“递延收益”科目的其他运用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

技术维护费用抵减增值税税额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

15号）中规定：增值税纳税人 2011年 12 月 1日以后初次购

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包括分开票机）支付的费用，可

凭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

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抵减额为价税合计额），不足抵

减的可结转下期继续抵减。增值税纳税人非初次购买增值税

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费用，由其自行负担，不得在增值税

应纳税额中抵减。

根据上述规定，可以利用“递延收益”科目，进行相关的会

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购入设备时：借：固定资产；贷：银行存款。同时：借：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贷：递延收益。

计提折旧时：借：管理费用 ；贷：累计折旧。同时：借：递延

收益；贷：营业外收入。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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